國立政治大學「東南亞語文學分學程」結業證書申請表
2018.1.4版本

	姓名
	中文
	

	
	英文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與護照相同）

	學程錄取學年
	        學年第     學期

	系級
	  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        年級         班

	學號
	

	聯絡電話
	宅：
	手機：

	E-mail
	

	通訊地址
	□□□-□□

	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□中文證書/□英文證書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★ 注意事項：

◎ 申請繳交文件：（1）本申請表；（2）歷年成績單影本乙份。

◎ 申請時間：（1）第一階段→107年3月19日至107年4月20日
                （領取證書日期：107年5月31日之後）
            （2）第二階段→107年7月02日至107年7月20日
                （領取證書日期：107年8月31日之後）
◎ 申請表及證書請親自至本中心辦理及領取：國立政治大學外文中心（國際大樓5樓）

	本欄由外文中心承辦人確認後勾選：
申請郵寄服務：□學程證書郵寄同意書、□貼足郵資之回郵信封


